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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立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背景,研究不同市场一体化阶段数字贸易发展对消

费升级的驱动作用。从机理上看,数字贸易通过创新供给和创新需求,驱动消费升级。将市场一体

化的作用分为市场范围效应和价格稳定效应,通过构建数字贸易发展指标体系和面板门槛模型

实证研究发现:数字贸易对消费升级的驱动具有门槛效应和非线性特征。随着市场一体化的市场

范围效应提高,数字贸易对消费升级的驱动效应呈现“U”形变化趋势;随着市场一体化的价格稳

定效应提高,数字贸易对消费升级的驱动效应逐渐增强。中西部地区的驱动效应大于东部地区,
内陆地区的驱动效应大于沿海地区。只有在市场一体化达到一定水平时,数字贸易对消费升级的

驱动作用才能充分发挥。基于此,提出加快发展数字贸易和推进市场一体化建设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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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building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this paper studies the driving effect of digital trade

development on the consumption upgrading at different stages of market integration. From a mechanism point of view,digital trade

drives consumption upgrading through innovative supply and innovative demand. The role of market integration is divided into market

scope effect and price stability effect.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trade development index system and panel threshold model

empirical research,it is found that the driving force of digital trade on consumption upgrading has threshold effect and nonlinear char-

acteristics. As the market scope effect of market integration increases, the driving effect of digital trade on consumption upgrading

presents a “U” -shaped change trend;as the price stabilization effect of market integration increases,the driving effect of digital trade

on consumption upgrading gradually increases. The driving effect of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is larger than that of the eastern

region,and the driving effect of the inland regions is larger than that of the coastal regions. Only when market integration reaches a

certain level can digital trade play a full role in driving consumption upgrading. Based on this,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acceler-



ate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rade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market integration.
Key words︰digital trade; consumption upgrading; market integration; digital technology; threshold effect

一、 引　 言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以数字技术为特征的数字经济已逐渐成为现代经济的主要形态和我国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数字贸易作为数字经济最具活力的领域,已成为新型贸易的主要形态,在各国

贸易中占据日益重要的地位,为全球经济发展增添新动能。2020年8月国家出台了《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

展试点总体方案》,支持和推动数字贸易发展;2021年10月商务部等部门制定了《“十四五”服务贸易发展

规划》,提出“大力发展数字贸易”,“促进传统服务贸易数字化转型”。2022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

作报告中提出“创新发展数字贸易”。“十三五”时期我国数字贸易额由2015年的2000亿美元增长至2020年
的2947. 6亿美元,增长了47. 4% ,占服务贸易比重由30. 6% 上升至44. 5% 。①在我国数字贸易发展过程中,
数字订购贸易高速增长,数字交付贸易发展势头强劲,数字中介贸易平台在全球范围内领先。

2020年9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提出“加快完善国内统一大市场,形成

供需互促、产销并进的良性循环”。2021年12月14日,国务院发布《“十四五”市场监管现代化规划的通知》,
提出“市场循环充分畅通”,“维护和完善全国统一大市场”。2022年4月10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建设全

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提出“立足内需,畅通循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

和内在要求”。建设统一大市场、畅通国内大循环为消费升级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2021年1月11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强调扩大内需的重要性,
鼓励“释放消费潜力,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扩大居民消费,提升消费层次”,“建设超大规模的国内市

场”。2021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

要“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变革”,“聚焦消费升级需要”,“依托强大国内市场,贯通生

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2021年我国最终消费率达54. 5% ,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

65. 4% 。②国内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力量,已经成为国内大循环的关键。数字贸易是促进国内

消费和驱动消费升级的重要着力点。在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的背景下,研究数字贸易对消费升级的驱动作

用具有重要意义。

二、 文献述评

对数字贸易与消费升级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数字贸易研究;二是数字经济对消费

升级的影响研究。

(一) 数字贸易研究

国外学者对数字贸易的研究起步较早。Subirana(2000) [1] 指出数字贸易将生产者与消费者相关联,降
低客户成本,压缩厂商利润。美国将数字贸易作为发展数字经济的首要方向和基础,率先进行了数字贸易

专题研究(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USITC,2013)。Serbu(2014) [2] 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和贸易在欧盟

经济复苏中发挥了关键作用。Abeliansky 和 Hilber(2017) [3] 对样本期内122个国家进行研究,发现信息和

通信技术大大降低了贸易成本,从供需角度改变了国际贸易发展模式。2020年3月,OECD、IMF 和 WTO 联

合发布《数字贸易度量手册》,将数字贸易定义为“以数字方式订购和(或)交付的所有贸易”。
国内学者对数字贸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1 . 数字贸易的内涵和特征。《全球数字贸易促进指数报告》 (2020年) [4] 从数字产品、数字贸易及其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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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1年9月。
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 http: / / www. stats. gov. cn / 。



量出发,介绍了数字贸易的界定和测量方法,认为 OECD、IMF 和 WTO(2020)在《数字贸易度量手册》中作

出了目前最为完整的数字贸易定义。张正荣等(2021) [5] 认为,数字贸易包括数字订购与交付的贸易、纳入

跨境电商的贸易以及纳入国内贸易与非交换环节的贸易三种类型。盛斌和高疆(2020) [6] 认为数字贸易较

传统贸易在动因、模式、结构、对象、主体和分工形式等方面都有所不同;数据和数字技术已成为新型比较

优势的来源,线上网络平台已成为协调和配置资源的主要经济组织。李俊等(2021) [7] 将数字贸易分为数

字化贸易和贸易数字化两部分,认为我国数字服务贸易领域的国际化程度和国际市场占有率低、国际竞争

力差。
2 . 数字贸易的影响。李忠民等(2014) [8] 认为,数字贸易发展给传统贸易的监管执法、国际贸易体制、

管理制度等都带来了严峻的考验。随着数字贸易的战略意义日益重大,个人信息安全保障的缺失已经引发

政府和消费者的一系列担忧(伊万·沙拉法诺夫和白树强,2018) [9] 。刘洪愧(2020) [10] 认为,数字贸易能衍

生出正向的经济效应,提升贸易参与者的福利水平。李轩和李珮萍(2021) [11] 测算了中国与“一带一路”贸

易国的贸易成本,认为数字贸易水平提升对双边贸易成本有显著降低效应。姚战琪(2021) [12] 将量化的数

字贸易与产业结构和外贸问题相结合,认为国内数字贸易发展显著提高了出口技术水平。
3 . 数字贸易全球规则的制定。徐金海、周蓉蓉(2019) [13] 认为,数字贸易规则的“美式模板”对新兴发

展经济体不利,需要针对中国数字贸易发展的利益构建“中式模板”。吴伟华(2019) [14] 认为,我国数字贸

易不断发展壮大,在数字贸易规则方面初显成效:针对多边框架下的部分议题提出了利益诉求;在双边贸

易协定中,开展了数字贸易规则探索;加快了国内数字贸易改革。韩剑等(2019) [15] 认为,我国在今后的数

字贸易规则谈判中,应更加注重在监管和发展之间寻求平衡。高凌云和樊玉(2020) [16] 认为,今后美日欧三

国将会针对促进信息自由流动、完善竞争性电信市场、保护知识产权和促进贸易便利化等提出利益诉求;
中国应当尽快补齐数字贸易短板,构建数字贸易规则的“中国方案”。熊鸿儒等(2021) [17] 总结了数字贸易

规则的关键议题,包括跨境数据流动、数字贸易市场准入、数据(设施)本地化、数字税收等。
4 . 国外发展经验的比较借鉴。夏杰长(2018) [18] 认为,中国数字贸易发展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主要

在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薄弱,不能满足数字贸易快速发展的需求;监管力度不足和国际地位低下、缺失国

际话语权等。岳云嵩和陈红娜(2021) [19] 认为,商业存在模式是数字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最主要的方式,我国

需要进一步加强数字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完善配套的政策和法规。刘杰(2022) [20] 通过分析数字贸易国际

发展趋势和我国数字贸易发展面临的问题,发现我国缺乏数字贸易顶层设计,可数字化服务产业发展力度

薄弱。

(二) 数字经济对消费升级的影响研究

数字经济对消费升级的影响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
1 . 数字经济对消费增长和消费升级的影响。刘皇等(2021) [21] 认为,数字经济主要通过影响支付便利

性、网络示范效应和交易双方信任度等促进消费升级,对高收入、高学历的城市居民消费影响更大。姚战琪

(2021) [22] 研究了数字贸易对我国居民消费产生影响的途径,发现数字贸易主要通过增加可支配收入提高

消费支出。唐红涛和谢婷(2022) [23] 认为,数字经济通过提升农村流通效率、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就业率,推
动农民消费提升。钟若愚和曾洁华(2022) [24] 、李浩和黄繁华(2022) [25] 认为,数字经济提高了本地居民消

费,对邻近地区也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2 . 数字经济对消费内涵和消费行为的影响。韩文龙(2020) [26] 认为,数字经济影响了消费内涵,激发了

消费内容的个性化、多样化和虚拟化,消费模式逐渐转向数字化和平台化,大量新兴消费需求诞生。马香品

(2020) [27] 认为,数字技术通过推动生产方式重构,促进生产与消费之间的良性循环,影响居民消费行为与

消费决策。张峰和刘璐璐(2020) [28] 提出,由于数字资本微观权利的存在,数字化消费过程中产生了消费异

化,进而影响了居民消费的方式、心理和内容。马玥(2021) [29] 认为,数字经济展现出强大活力,大量新业

态、新模式快速涌现,刺激消费市场良性发展,改变了消费方式、消费范围、消费群体和消费模式。
3 . 互联网推动消费增长与升级。王茜(2016) [30] 认为,“互联网 + ”构建了多支撑点的消费增长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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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需求侧发力拉动消费升级;同时优化制造业结构,从供给侧发力推动消费升级。杜丹清(2017) [31] 指出,
互联网背景下,消费升级的动力机制在于技术进步带来的供给侧产品创新以及需求侧消费方式和内容创

新。向玉冰(2018) [32] 认为,互联网对城市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比农村居民更显著。祝仲坤

(2020) [33] 研究了互联网使用对农村消费的影响,认为互联网提高了农村家庭的消费水平,对发展享受型

消费的促进作用更大。曾洁华和钟若愚(2021) [34] 认为,比起较发达的城市,互联网更能刺激下沉市场释放

消费潜力,优化消费结构。
从前述研究来看,学者们对数字贸易开展了多方面的研究,对数字经济如何影响消费升级也有相关探

讨,但是对数字贸易影响消费升级的研究还很少。本文试图以市场一体化为门槛变量,探讨不同市场一体

化水平下数字贸易对消费升级的驱动作用。

三、 数字贸易驱动消费升级的机理分析

(一) 数字贸易通过创新供给驱动消费升级

基于传统贸易理论中的李嘉图比较优势论和要素禀赋论,不同的商品生产需要不同的要素配置,要素

的相对差别产生成本的相对差别,促进了贸易的产生。基于梅里茨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差异化产品和生

产技术的不同加速了贸易的发展。数字贸易时代,数据成为核心生产要素,专业化生产模式和劳动分工促

进了数字贸易的产生;依托数字技术载体,企业间异质性扩大,加速了数字贸易发展。数字贸易通过创新产

品、创新服务、创新流通、创新产业四个方面创新供给,驱动消费升级。
1 . 数字贸易创新产品。数字技术渗透进生产过程,能实现精准预测和前瞻性研发 ( Mcguire 等,

2012) [35] ,帮助企业以共享思维模式甄别出符合市场需求的最优创新路径,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新的产品种

类,拓展消费领域,增加消费选择。多样化、远程化、精准化、以用户为中心的生产模式显著改善了产品质

量,提升了产品附加值。3D 打印、智能工厂、产业链协同制造等数字技术支撑起高效率、大规模的个性化定

制,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数字贸易也使产品追溯制度的建立成为可能,有利于对产品质

量和安全的监管,有利于消费者对商家进行可信度认证和纠纷的责任追查,为更加安全、优质的产品供给

创造条件。
2 . 数字贸易创新服务。数字贸易从商品消费延伸到服务消费,网上购物、餐饮外卖、旅行预订等一系列

“互联网 + ”服务诞生,拉动了整个消费链条的增长。数字贸易激发了消费者对价值认同和情感体验的追

求。更多的年轻人偏好舒适的购物体验和即时的互动分享,经销商开始利用论坛、微信、微博、贴吧、直播等

网络社交形式进行社会化媒体营销。衔接线上线下的团购创新络绎不绝,网络点评成为消费决策的重要参

考依据。数字贸易也对企业的增值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企业利用数字技术开发智能产品,提高数字产

品的定制化水平和互联网服务水平,满足消费升级的需要(史丹和李晓华,2021) [36] 。
3 . 数字贸易创新流通。数字贸易借助数字技术完成复杂的交易环节,打破时空障碍,提高效率,降低成

本。电子商务连接生产与消费,有效克服了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供需双方不匹配等结构性矛盾,打破生产

信息约束,提高消费者的经济活动参与度,促使企业逐渐以柔性生产取代刚性生产。电子商务的通过式仓

储模式颠覆了以往传统商业重存储轻流通的观念。数字贸易平台加快产品标准化建设以降低仓储成本、强
化物流配送全流程的信息监控力,提高物流主体的协同能力。①云供应链降低了物流成本,高效智能的物

流设施和联网系统大大提高了产品流动性。
4 . 数字贸易创新产业。产业创新可以填补供给缺口,是推动消费升级的关键路径。通过组织架构的优

化重组和数字技术的深度赋能,对数据进行整合,实现了要素资源的充分流动,促进其优化重组与价值共

创,改善要素资源配置效率,拓展企业收益的提升空间,助力企业研发创新,提高产品生产率、产业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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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价值链地位,为消费升级提供强大动力。数字贸易过程中的知识、信息和技术都具有普遍适用性,通过外

溢效应影响更多的企业,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打破边际报酬递减,多角度创新产业,驱动消费升级。

(二) 数字贸易通过创新需求驱动消费升级

数字贸易通过挖掘新的消费内容、打造新的消费环境、提供新的消费方式,创新有效需求,驱动消费

升级。
1 . 数字贸易挖掘新的消费内容。在数字贸易背景下,互联网拥有庞大的用户群体和极快的传播速度,

很多品牌商利用数字技术对消费者需求数据展开收集和分析,捕捉消费痛点,破解消费难点,研发出更具

针对性和吸引力的产品(李勇坚和刘奕,2021) [37] 。依托数字技术,提高了信息级联传播的速度和范围,消
费的示范效应和棘轮效应得以强化。消费内容从生存型向发展型、享受型转变。小众化需求得到释放,长尾

市场更加活跃。服务性消费占比提高,消费内容趋向个性化、定制化、虚拟化。
2 . 数字贸易打造新的消费环境。数字贸易有助于消费者政策效果的优先实现,消费者保障与服务监管

得以强化,消费环境与消费制度改善,消费者地位提高。通过交易的智能化、信息化、数据化处理,解决了价

格评估、信任、品控等关键问题。①消费者在产品价值链活动中掌握更多的主动权和话语权。消费者与生产

者充分互动,实现了二者之间的权责对等和利益共享。
3 . 数字贸易提供新的消费方式。数字贸易降低了财富能力的门槛,使消费者能够以较低的价格使用数

字平台,实现数字技术赋能消费者和生产者。丰富的信息搜索渠道和便捷的数字基础设施为商品提供了多

样化的内容载体,把商品信息更全面、更快速地传递给消费者,消费方式开始向多元化、智能化转变。数字

消费金融服务模式解决了支付信用问题,提高支付的便捷性和安全性,高效地满足消费者在数字贸易条件

下的交易需求,为消费方式的改善提供了有利条件。

(三) 数字贸易驱动消费升级的理论模型

参考 Kongsamut 等 [38] (2001)和李旭洋等(2019) [39] ,构建非位似偏好的效用函数模型,引入数字贸易

指标,分析数字贸易发展对消费升级的影响机理。将消费分为基本消费和高档消费,体现了消费从生存型

向发展型、享受型的转变和由物质型向服务型的过渡。
假设消费个体是同质和永久的,以 c1t 、c

2
t 表示消费个体在时期 t 的基本消费和高档消费,价格之比为

p c2t
/ p c1t

= p t( p t > 1)。以 φ(0 < φ < 1)表示偏好权重,a(0 < a)表示最基本的生存所需消费量,S t(0 < S t)表示

高档消费中除市场供给外的服务消费量,如自己动手完成的商品设计、社交活动和休闲娱乐等。则瞬时效

用函数可设置为:
u( c1t ,c

2
t ) = φlog( c1t - a) + (1 - φ) log( c2t + S t) (1)

用 β(0 < β < 1)表示折现因子,加总的折现效用函数为:

U = ∑
∞

t = 0
β tu( c1t ,c

2
t ) (2)

消费者有劳动市场的工资和资本市场的租金两种收入,以 ω t 表示工资率,L t 表示劳动时长,r t 表示租

金价格,k t 表示资本存量,ϑ t 表示资本折旧率,则消费个体的预算约束为:
Bc t = ω tL t + r tk t - ϑ tk t + k t = c1t + P t c

2
t + k t + 1 (3)

一方面,数字贸易发展加速信息流通,交易效率的提高促进了分工深化,内生地创造新市场,扩大消费

的时空范围,降低了 S t。另一方面,生产厂商更加便捷地与消费者进行交易,降低了以时间为代表的搜寻匹

配成本和交易成本,降低市场均衡价格。以 p∗表示差异化产品市场均衡价格,m 表示搜寻成本和交易成

本,n 表示效用损失的部分成本,有:p∗= mn (Bakos,1997) [40] ,m 与 p∗成正比。综上,数字贸易下交易成

本的降低带来市场范围扩大和价格水平稳定两种效应。
在 Bc t 函数约束下,为实现终生效用 U 的最大化,利用拉格朗日函数法求解。以 digit 表示数字贸易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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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由 S t = s t(digit)、P t = p t(digit)得到均衡条件:

φ
(1 - φ)

æ

è
ç

ö

ø
÷ ×

( c2t + s t)
( c1t - a)

æ

è
ç

ö

ø
÷ = 1

p t
(4)

消费升级指数 consu t 可表示为:

consu t =
c2t

c1t + c2t
= 1

φ
1 - φ × p t(digit) × 1 +

s t(digit)
c2t

æ

è
ç

ö

ø
÷ + a

c2t
+ 1

(5)

由于数字贸易 digit 的存在,s t、p t 减小,consu t 增大。可见,数字贸易对消费升级有驱动作用。表现为市

场范围扩大、均衡价格降低的市场一体化对数字贸易驱动消费升级的效应有增强作用;不同的市场一体化

水平下,数字贸易驱动消费升级的程度不同。

(四) 市场一体化对数字贸易驱动消费升级的影响

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市场一体化水平较高的区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相对完善,大数据交易量

庞大,自由的资源流动、低廉的贸易成本为发展型、享受型消费所需的要素、产品、技术、服务的流转提供了

有利的环境,驱动消费升级。敏锐的消费反馈机制提高了创新水平,形成了数字贸易、市场一体化与消费升

级三者的良性循环。市场一体化对数字贸易驱动消费升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市场扩大效应、要素集聚与创

新驱动效应、价格稳定效应等方面。
1 . 市场扩大效应。数字贸易具有万物互联、协同演化的特征,数字化与市场一体化的“两化融合”不仅

表现为现实中地域的模糊,更表现在虚拟的数据世界中。一体化的市场为数字贸易提供了更广阔开放和高

效便捷的发展环境。通过线上线下一体化同步发展,数字贸易与实体贸易深度融合,帮助消费者进行跨区、
跨境交易,满足欠发达地区的消费需求,无形中将东、中、西部地区无差别覆盖。从需求角度扩大消费市场,
形成市场一体化的市场扩大效应。

2 . 要素集聚与创新驱动效应。技术创新是数字贸易发展的重要支撑,是消费升级的根本保障。要素空

间集聚是技术创新的必要条件和重要来源。在市场一体化下,要素实现自由流动,有助于发挥区域比较优

势,引导要素集聚,充分调配资源,获取规模报酬,围绕“新基建”培育新业态。同时形成数字产业集群和中

小企业服务集群,完善产业链布局,实现外部经济,加速技术溢出,推动技术创新。从供给角度扩大消费市

场,驱动消费升级。
3 . 价格稳定效应。打破市场分割有利于消费的自由选择和消费者福利提升,有利于建立公平均等的商

品价格体系。在一体化的市场环境下发挥数字贸易优势,实现产业数字化贸易和数字产业化贸易的智能化

转型,能够更迅速地构造出一个相对完整的国内数字贸易供应链,摆脱国际形势的束缚,有效提高了供应

链、价值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减少物价波动,实现产销两侧共同价值和供需双方共同发展。
从现实情况来看,市场一体化对数字贸易驱动消费升级的效应并不是边际递增的,二者可能存在非线

性关系,具有一定的门槛效应。市场分割严重的地区实体贸易相对独立,流通体系欠发达,可能对虚拟的数

字贸易反应更加敏锐,容易产生更大的数字贸易弹性。一体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消费升级对数字贸易的反

馈机制更加流畅,也可能获得相对较大的驱动效应。

四、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一) 模型设定

利用 Hansen(1999)的面板门槛模型,实证考察不同市场一体化水平下数字贸易与消费升级之间的非

线性关系。设定模型为:

consu i,t = β0 + β1digit i,t·I( q i,t ≤ γ) + β2digit i,t·I(γ < q i,t) + β3∑Z i,t + μ i,t (6)

其中 i、t 分别表示省份和年份,I(·) 为指示函数,q i,t 为门槛变量市场一体化水平,分别用市场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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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和价格指数衡量其市场范围效应和价格稳定效应。γ 为门槛值,z 为控制变量,ε i,t 为随机扰动项。使用

bootstrap 方法反复抽样300次进行估计。式(6)为单一门槛模型,多重门槛模型类推。
本文对2013—2020年国内省域数字贸易水平和消费升级水平进行测度,明确其动态演进与空间差异。

基于数据可得性和统计口径一致性,以中国内地除西藏外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原
始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等。采用 stata15. 0软
件进行估计。

(二) 变量选取

1 . 数字贸易指标。数字贸易的内涵包括贸易方式的数字化和贸易对象的数字化。贸易方式的数字化是

指数字技术与贸易相结合,通过数字交付、数字对接、数字结算、数字订购等贸易手段与传统贸易相区别。
贸易对象的数字化是指现代生产要素、产品和服务从真实的物理世界逐渐转向虚拟的数字世界,它们往往

以数字的形式存在,这些数字可以成为交易标的。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于2014年对数字贸易做出

的定义是“以互联网为媒介传输产品和服务的国内外贸易活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于2017年
对数字贸易做出的定义是“包括商品网络销售、在线服务以及数据流和相关平台的应用”。参考姚战琪

(2021)对国内数字贸易发展水平综合指标体系的构建,基于数字贸易的内涵和定义,结合数据可得性,从
电子商务基础设施、数字化技术、数字产业化贸易、产业数字化贸易和贸易依赖程度5个维度构建数字贸易

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包含5个一级指标、14个二级指标,如表1所示。

表1　 国内数字贸易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系统层 指标层 单位

数字

贸易

发展

水平

电子商务基础设施

数字化技术

数字产业化贸易

产业数字化贸易

贸易依赖程度

电信光缆线路长度 千米

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量 万个

域名数量 万个

网页数量 万个

用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的经费 万元

国内专利受理数 个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以及电信、
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等相关行业就业人员数

人

电话普及率(包括移动电话) 部 / 百人

电信业务总量 亿元

软件业务收入 亿元

电子商务交易额 亿元

企业计算机普及率 台 / 百人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元

进口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

其中电子商务基础设施是开展数字贸易的前提条件,从硬件、软件两个角度出发选取指标。数字化技

术是数字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从科研投入、创新能力和相关人力资本等角度选取指标。数字产业

化和产业数字化都属于“数字化”和“工业化”的“两化融合”。数字产业化贸易强调数字作为交易对象在

生产部门间的互联互通,以5G、云计算、软件、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集成电路等技术和产品为交易对

象,涉及互联网行业、电信业、电子信息制造业、软件业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选取电信通讯和软件业为代

表的构建指标。产业数字化贸易强调数字作为交易手段在产业运转中的应用。将传统产业与信息产业融

合,将实体货物转化为数字信息,推动贸易要素、产品和流程的数据化,用电商交易额和企业计算机普及率

指标来体现。贸易依赖程度与贸易潜力相关,人均 GDP 反映了支撑数字贸易发展的市场购买力;进口依存

度则代表了当地市场的潜力和开放水平,是反映本地数字贸易壁垒的间接指标。
指标体系构建后,参考李国兵和田亚平(2019)的做法 [41] ,采用熵权 TOPSIS 方法计算指标值。先用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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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法计算各指标权重。 x i,j 表示第 i(0 < i < n) 省份第 j 项指标值(0 < j < m)。对指标进行正向化处理以

消除因指标单位不同引起的数据量纲差异:

x′ i,j = 0 . 9
x i,j - minx i,j

maxx i,j - minx i,j
+ 0 . 1( i = 1,…,n;j = 1,…,m) (7)

再将各指标同度量化,计算各指标的特征比重:

p i,j =
x i,j

∑
i
x′ i,j

(8)

计算各项指标的信息熵值 e j 和信息冗余度 d j:

e j = - 1
ln30∑i

( p i,j × lnp i,j),d j = 1 - e j (9)

对差异系数归一化,计算各项指标的权重:

w j =
d j

∑
j
d j

(10)

得到加权的标准化决策矩阵:
R = ( r i,j) mn,r i,j = w j × x′ i,j (11)

采用 TOPSIS 法计算国内数字贸易发展指标值。确定正理想解和负理想解:
S +

j = max( r i,j,…,rn,j),S
-
j = min( r i,j,…,rn,j) (12)

计算各方案到正负理想解的欧式距离:

S +
i = ∑

j
( r i,j - s +

j )
2 ,S -

i = ∑
j

( r i,j - s -
j )

2 (13)

最后得到综合评价指标:

C i =
s -
i

( s +
i + s -

i )
(14)

数字贸易综合指标值越大,数字贸易水平越高。由表2可见,样本期内大多数省份数字贸易水平有所上

升。广东指标值排名第一,2015年后北京排名第二,江苏排名第三。其次是浙江、上海、山东三省。宁夏、青
海、甘肃、贵州等中西部省份普遍排名较低。江西、广西、云南、安徽、贵州等省份指标值上升速度较快,8年
间增长率均在46% 以上,数字贸易发展潜力较大。

表2　 2013—2020年中国各省份数字贸易综合指标和消费升级指数

指标 数字贸易综合指标 消费升级指数

　 　 　 年份

省份 　 　 　
2013 2015 2017 2019 2020 2013 2015 2017 2019 2020

北 　 京 58. 38 61. 32 58. 34 60. 74 60. 79 42. 01 57. 28 58. 94 58. 89 60. 28
天 　 津 26. 41 26. 25 22. 95 24. 35 23. 94 40. 77 49. 20 47. 65 47. 53 49. 88
河 　 北 17. 48 17. 83 18. 92 19. 03 19. 20 46. 09 51. 35 53. 18 51. 11 50. 85
山 　 西 10. 44 9. 44 9. 58 9. 63 10. 18 45. 27 47. 90 49. 65 47. 36 47. 93
内蒙古 14. 19 13. 85 11. 86 11. 58 12. 43 45. 17 48. 19 49. 11 48. 75 50. 19
辽 　 宁 27. 78 26. 04 19. 63 19. 24 18. 30 43. 15 48. 51 47. 32 45. 61 46. 46
吉 　 林 10. 63 10. 81 10. 80 9. 44 10. 82 43. 10 47. 05 46. 73 45. 50 46. 40
黑龙江 11. 88 10. 89 11. 20 12. 05 13. 13 41. 00 46. 67 46. 43 43. 70 45. 55
上 　 海 43. 40 47. 72 43. 77 46. 30 46. 97 40. 14 53. 53 53. 59 53. 93 55. 46
江 　 苏 59. 44 58. 99 55. 93 54. 80 53. 73 41. 07 49. 57 51. 27 52. 62 53. 64
浙 　 江 43. 14 47. 95 44. 68 45. 52 44. 37 44. 15 52. 79 52. 55 51. 67 53. 69
安 　 徽 13. 29 17. 41 18. 49 19. 25 19. 80 41. 59 45. 76 47. 16 47. 15 46. 97
福 　 建 21. 60 26. 77 34. 71 31. 29 24. 31 41. 29 48. 41 49. 29 49. 71 50.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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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2)

指标 数字贸易综合指标 消费升级指数

　 　 　 年份

省份 　 　 　
2013 2015 2017 2019 2020 2013 2015 2017 2019 2020

江 　 西 8. 47 10. 88 12. 80 13. 72 14. 14 43. 00 47. 52 48. 54 49. 34 47. 65
山 　 东 48. 12 44. 49 42. 65 37. 24 36. 69 45. 97 50. 23 50. 75 50. 64 49. 91
河 　 南 17. 43 22. 18 22. 32 22. 52 22. 88 43. 84 48. 97 50. 46 49. 15 49. 71
湖 　 北 16. 14 20. 45 19. 29 20. 61 19. 66 41. 07 46. 60 45. 18 48. 37 49. 26
湖 　 南 13. 77 16. 12 17. 45 18. 38 18. 51 43. 20 44. 49 44. 36 45. 57 46. 23
广 　 东 74. 44 71. 66 70. 19 72. 79 70. 61 41. 23 47. 89 47. 74 47. 99 49. 65
广 　 西 9. 51 10. 76 11. 29 14. 24 15. 25 43. 19 45. 45 45. 56 45. 50 44. 09
海 　 南 13. 61 12. 65 11. 51 12. 92 11. 17 36. 04 41. 82 41. 04 42. 54 41. 31
重 　 庆 11. 65 15. 35 14. 99 15. 85 16. 00 39. 76 45. 50 45. 21 45. 10 44. 61
四 　 川 21. 36 25. 91 27. 23 28. 70 29. 03 41. 42 44. 16 45. 50 44. 83 44. 21
贵 　 州 6. 78 7. 45 8. 38 10. 36 9. 93 45. 14 46. 69 47. 17 48. 75 47. 48
云 　 南 9. 34 10. 84 10. 54 13. 64 13. 91 41. 47 45. 88 46. 59 47. 90 47. 68
陕 　 西 13. 63 15. 65 16. 06 18. 41 17. 31 40. 25 47. 37 46. 04 46. 72 48. 16
甘 　 肃 5. 37 5. 48 6. 31 6. 47 6. 64 42. 87 45. 77 47. 10 47. 13 48. 00
青 　 海 7. 68 7. 00 7. 22 9. 06 9. 10 48. 02 48. 79 47. 47 46. 76 49. 85
宁 　 夏 7. 45 7. 50 8. 37 6. 87 6. 65 45. 96 47. 31 50. 03 48. 56 48. 97
新 　 疆 10. 67 9. 49 8. 89 10. 24 9. 98 45. 87 47. 67 48. 58 47. 77 47. 20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所得

2 . 消费升级指数。参考魏勇等(2017) [42] ,我国城镇居民各项消费需求的平均收入弹性为0. 8,以此为

分界点,低于0. 8的项目划为基本生存型消费(食品、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医疗保健、其他商品和服务消

费),高于0. 8的项目划为发展享受型消费(衣着、居住、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交通和通信消费)。将发展享

受型消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设定为消费升级指数。由表2可见,样本期间内全国整体消费水平处于升级

状态。2014年后上升幅度趋缓,北京位居第一,上海位居第二。其次是浙江、江苏、河北、山东等东部城市。海
南省消费结构较差。北京、上海、江苏在样本期内上升速度最快。截至2020年,全国已有7个省份的发展享受

型消费支出占比大于50% 。
3 . 市场一体化指数。基于理论模型,市场一体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市场范围效应和价格稳定效应,用

市场一体化指数和价格指数来表示。参考毛其淋和盛斌(2012) [43] ,采用相对价格法测度市场一体化水平。
以 i、j 两地为例,某种商品在两地的价格分别为 Pi、Pj,商品在交易过程中的损耗占商品价格的比例为 c(0 <
c < 1),两地进行贸易的条件是 P i(1 - c) > P j 或 P j (1 - c) > P i。假定 i、 j(1 < i, j < N)两地的商品 k(1 <

k < K)在时期 t(1 < t < T)的价格分别为 P k
i,t、P

k
j,t,对套利条件 P k

i,t(1 - C k
ij,t) > P k

j,t或 P k
j,t(1 - C k

ij,t) > P k
i,t两边

取 自 然 对 数, 令 Q k
ij,t = ln ( P k

i,t ) - ln ( P k
j,t ), 得 到 商 品 k 的 相 对 价 格 波 动 差 ΔQ k

ij,t =

ln
P k

i,t

P k
i,t - 1

æ

è
ç

ö

ø
÷ - ln

P k
j,t

P k
j,t - 1

æ

è
ç

ö

ø
÷ 。为剔除要素和商品自身异质性引起的价格差异,采用去均值法消除个体固定效

应。对所有贸易组合时期 t 商品 k 的价格波动差求均值 ΔQ k
t 。设 q k

ij,t = ΔQ k
t - ΔQ k

t ,得到的方差 VAR

( q k
ij,t)为地区 i、j 之间商品 k 的价格套利区间波动范围。逐年计算所有城市组合商品 k 的方差,对所有包含

i 的方差求均值,得到市场一体化指数:

intege it = 1 /
∑

j
var( q ij,t)

N - 1 (15)

该指数值越大,市场一体化水平越高。原始数据取自食品、饮料烟酒、服装鞋帽、纺织品、日用品、化妆

品、中西药品、书报杂志、燃料九类连续统计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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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控制变量。本文选取6个主要的控制变量。(1)城镇化率。一方面,城镇化的积聚效应会增加居民消

费。城镇化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能够改善消费环境,增加收入,带动居民消费升级;另一方面,钱
纳里等(1975)“标准模型”提出城镇化与消费率具有反向变动关系。这与城镇化驱动消费的时滞、“半城市

化”的现状和高房价的挤出效应有关。(2)社会保障指数。一方面,就业和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减少了用于

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储蓄,缩小收入差距,增加居民消费支出;另一方面,政府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主要用

于满足就业补助、社会福利、最低社会保障、社会救济等要求,着眼于解决社会基本民生问题,满足生存型

而非发展享受型消费需求。加之居民实际人均财富占社会财富相对降低和生命周期理论框架下社会保障

对当期消费的挤占效应,就业和社会保障也可能不利于消费升级。(3)产业结构升级指数。一方面,产业结

构升级反映了产业结构的服务化趋势,与消费结构升级密切相关;另一方面,我国产值驱动型的产业结构

升级难以满足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需要,出口导向和内部失衡的产业发展不利于增加就业和劳动者收入,
也可能阻碍居民消费升级。(4)收入水平。居民收入是消费的基础,一般与消费升级正相关。(5)数字普惠

金融指数。数字普惠金融是国内普惠金融的实践与创新型数字金融的结合,便利了居民的支付,释放消费

需求,加速了更大范围内的消费升级。(6)财政支出指数。政府财政支出中的投资性支出和福利性支出等

可能驱动居民消费升级,而消费性支出和行政管理性支出等可能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出效应。各变量描述性

统计如表3所示。
表3　 变量设置和描述性统计

变量 含义 计算方法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consu 消费升级指数(% )
衣着、居住、家庭设备及用品、
交通通信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

47 . 630 3 . 642 36 . 040 60 . 280

digit 数字贸易综合指标 根据公式(14)计算 22 . 610 17 . 347 4 . 770 75 . 590
integ 市场一体化指数 根据公式(15)计算 90 . 360 18 . 184 29 . 300 136 . 540
price 价格指数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102 . 102 0 . 633 100 . 600 103 . 900
urban 城镇化率(% ) 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60 . 313 11 . 581 37 . 890 89 . 600
socse 社会保障指数(元) 人均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18 . 828 8 . 909 6 . 380 53 . 638
indus 产业结构升级指数(% ) 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 129 . 990 71 . 142 57 . 220 529 . 682
incom 收入水平(千元)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5 . 449 11 . 243 10 . 954 72 . 232
finance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253 . 868 68 . 592 118 . 010 431 . 930
gover 财政支出指数(% ) 政府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 25. 476 10. 336 11. 881 64. 301

五、 数字贸易驱动消费升级的实证结果分析

(一) 基准模型回归

1 . 基准模型回归。为便于对比,暂不考虑门槛效应,建立线性面板回归模型进行初步估计,并采用多种

估计方法检验模型稳健性。鉴于居民消费升级水平不会对宏观的数字贸易发展产生显著影响,由反向因果

关系引起内生性问题的可能性较低。为防止可能出现的来自遗漏变量的内生性问题,进行异方差稳健的

DWH 检验,检验结果显示的 P 值远大于0. 05,可认为数字贸易发展水平指标为外生变量。由表4可知,在
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和动态面板 GMM 模型中,数字贸易每变动一个单位,分别在5% 、1% 、1% 的

显著性水平下引起消费升级变动0. 145、0. 205、0. 116个单位。
在控制变量中,以动态面板 GMM 模型的回归结果为例,城镇化率对消费升级的负向影响可能与城镇

化的消费挤出效应有关。社会保障水平的负向影响可能与政府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的使用方向以及对当

期消费的挤占效应有关,该系数不显著。产业结构升级的负向影响可能与内部失衡的产业发展有关。收入

水平的影响为正,收入是消费的来源,收入水平直接决定消费能力,提升消费欲望、消费信心和消费潜能。
数字普惠金融的负向影响可能是由于目前我国中等收入阶层庞大,普惠金融对基础生存型消费的带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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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远大于发展享受型消费,该系数并不显著。由于投资支出和福利支出的积极影响,政府财政支出驱动居

民消费升级。
表4　 基准模型回归

FE RE GMM

digit 0 . 145∗∗

(2 . 490)
0 . 205∗∗∗

(2 . 570)
0 . 116∗∗∗

(6 . 540)

urban
- 0 . 155

( - 1 . 190)
- 0 . 214∗∗

( - 2 . 380)
- 0 . 048∗∗∗

( - 2 . 820)

socse
- 0 . 038

( - 1 . 380)
- 0 . 075∗

( - 1 . 740)
- 0 . 005

( - 0 . 330)

indus
- 0 . 006

( - 1 . 090)
0 . 002

(0 . 170)
- 0 . 008∗∗∗

( - 2 . 980)

incom 0 . 0004∗∗∗

(3 . 350)
0 . 0003∗∗

(2 . 550)
0 . 0001∗∗∗

(3 . 940)

finance
- 0 . 027

( - 1 . 080)
0 . 013

(1 . 310)
- 0 . 001

( - 0 . 280)

gover - 0 . 067∗

( - 1 . 760)
0 . 010

(0 . 140)
0 . 027

(1 . 380)

consu 滞后一期
0 . 046∗

(1 . 730)

c 47 . 512∗∗∗

(5 . 480)
44 . 939∗∗∗

(4 . 600)
43 . 880∗∗∗

(31 . 370)
F 27 . 440∗∗∗ 291 . 360∗∗∗ 613 . 270∗∗∗

R2 0 . 760 0 . 386 0 . 895
样本数 240 240 240

　 　 注:括号中的数值为 t 统计量的值,∗、∗∗、∗∗∗分别表示在10% 、5% 和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2 . 异质性分析。进一步将样本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组和沿海、内陆两组,对基准模型进行异质性分

析,见表5。数字贸易对消费升级均为驱动作用。东部、中部、西部的三组回归中,数字贸易每增长一个单位,
分别在5% 、1% 、5% 的显著性水平下带来东部、中部、西部地区消费升级0. 124、0. 575、0. 301个单位。中部

地区对数字贸易反应相对敏感,反映出东部消费市场相对饱和,西部经济条件相对制约,而中部消费市场

拥有最为庞大的消费群体和巨大的消费潜力。在沿海和内陆的分组中,数字贸易每增长一个单位,分别在

10% 、5% 的显著性水平下带来沿海、内陆地区消费升级0. 102、0. 285个单位,数字贸易对内陆地区的消费

提升作用大于沿海地区。随着经济水平持续发展,收入分配不均的状况得到改善,内陆地区将展示出更大

的消费虹吸效应。
表5　 基准模型异质性分析

变量 东部 中部 西部 沿海 内陆

digit 0. 124∗∗

(2. 030)
0. 575∗∗∗

(4. 410)
0. 301∗∗

(2. 050)
0. 102∗

(1. 940)
0. 285∗∗

(2. 590)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c 32. 986∗∗

(2. 270)
60. 975∗∗∗

(4. 680)
48. 755∗∗∗

(3. 230)
38. 080∗∗∗

(2. 840)
52. 367∗∗∗

(4. 350)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F 33. 450∗∗∗ 56. 880∗∗∗ 8. 030∗∗∗ 28. 030∗∗∗ 21. 050∗∗∗

R2 0. 881 0. 500 0. 641 0. 862 0. 712
样本数 88 64 88 88 152

　 　 注:括号中的数值为 t 统计量的值,∗、∗∗、∗∗∗分别表示在10% 、5% 和1%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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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门槛效应检验

1 . 市场一体化水平的门槛效应检验结果。市场范围效应增强,市场一体化水平提高。表6的全国样本

中,单一门槛模型和双门槛模型均通过了1% 的显著性检验。第一门槛值为80. 740,第二门槛值为109. 110。
依据门槛值将各省分为市场一体化水平的高、中、低三个区段。由表7可知,在市场一体化指数值小于

80. 740的样本、大于80. 740并小于109. 110的样本、大于109. 110的样本中,数字贸易水平每提高一单位,分
别带来消费升级0. 185、0. 133、0. 181个单位,三个系数分别在1% 、10% 、1% 的水平下显著。可见数字贸易

的边际效用并不是线性的。随着市场一体化水平提高,数字贸易对消费升级的驱动作用经历了由大到小、
再到大的“U”形变化趋势。该系数与表4中的系数差距不大。市场分割较为严重的区域对数字贸易增长的

反应相对敏感。数字贸易发展能够迅速地打破贸易壁垒,降低买卖双方的搜寻成本,产生更大的边际效用。
此时数字贸易的消费升级效应主要体现在产业数字化贸易上,数字技术作为交易手段和方式在不同区域

之间联通了一道无形的桥梁,助力消费升级。而在市场一体化水平较高的区域,拥有更高效便捷的市场环

境和更灵活的市场反馈机制,为数字贸易提供了更为开放有利的发展环境。数字技术在贸易中的应用更为

广泛,数字要素交易更为普遍,交易方式更具多样性。此时数字贸易的消费升级效应更多地体现在数字产

业化贸易上,信息成本降低,虚拟货物大量流通,发展享受型消费内容丰富,占比提高。数字贸易发展进一

步弱化了市场边界,与市场一体化形成良性循环。

表6　 市场一体化水平的门槛效应检验

样本 模型 门槛值 F 值 P 值
临界值

10% 5% 1%

全国
单一门槛 80. 740 22. 940∗∗∗ 0. 000 9. 466 10. 854 15. 690
双重门槛 80. 740,109. 110 10. 670∗∗∗ 0. 010 8. 051 8. 757 10. 654

东部
单一门槛 80. 270 13. 710∗∗∗ 0. 000 6. 465 7. 352 9. 144
双重门槛 80. 270,109. 110 6. 100∗∗ 0. 027 4. 478 5. 239 7. 204

中部
单一门槛 108. 950 4. 310 0. 660 11. 658 13. 371 17. 179
双重门槛 101. 910,108. 950 2. 360 0. 717 7. 262 8. 698 11. 785

西部
单一门槛 87. 770 6. 640∗ 0. 087 6. 477 7. 856 11. 914
双重门槛 93. 920,95. 770 18. 250∗∗∗ 0. 007 8. 064 10. 284 15. 984

沿海
单一门槛 82. 680 8. 630∗∗∗ 0. 010 5. 125 5. 891 7. 468
双重门槛 104. 350,109. 110 6. 870∗ 0. 097 6. 667 9. 671 14. 109

内陆
单一门槛 80. 350 13. 730∗ 0. 070 12. 129 15. 657 19. 825
双重门槛 91. 610,92. 150 49. 770∗∗∗ 0. 000 13. 470 17. 408 19. 901

　 　 注:∗、∗∗、∗∗∗分别表示在10% 、5% 和1%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表7　 市场一体化水平的门槛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全国 东部 中部 西部 沿海 内陆

digit·I( q < γ1 )
0 . 185∗∗∗

(2 . 750)
0 . 177

(1 . 570)
0 . 555∗∗∗

(2 . 700)
0 . 350∗∗

(2 . 240)
0 . 112

(1 . 120)
0 . 338∗∗∗

(2 . 800)

digit·I(γ1≤q < γ2 )
0 . 133∗

(1 . 960)
0 . 120

(1 . 050)
0 . 521∗∗

(2 . 400)
0 . 131

(0 . 840)
0 . 023

(0 . 210)
0 . 130

(1 . 040)

digit·I(γ2≤q) 0. 181∗∗∗

(2. 710)
0. 172

(1. 540)
0. 609∗∗∗

(2. 730)
0. 399∗∗

(2. 460)
0. 144

(1. 470)
0. 359∗∗∗

(2. 890)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 47. 883∗∗∗

(6. 62)
30. 748
(1. 610)

43. 967∗∗∗

(10. 400)
31. 265∗∗∗

(3. 270)
34. 369∗∗

(2. 100)
50. 631∗∗∗

(6. 720)
F 19 . 470∗∗∗ 9 . 140∗∗∗ 6 . 690∗∗∗ 8 . 530∗∗∗ 6 . 640∗∗∗ 20 . 190∗∗∗

R2 0 . 466 0 . 547 0 . 527 0 . 530 0 . 468 0 . 594
样本数 240 88 64 88 88 152

　 　 注:括号中的数值为 t 统计量的值,∗、∗∗、∗∗∗分别表示在10% 、5% 和1%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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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异质性检验中,除中部地区外,东部、西部、沿海、内陆地区分别在5% 、1% 、10% 、1% 的显著性水平

下通过双重门槛模型检验。各区域内数字贸易水平对消费升级均为促进作用,且满足影响系数由大到小,
再到大的“U”形变化趋势。中部地区的估计值略高于东西部地区,内陆地区的估计值略高于沿海地区,这
与基准模型回归所得结论基本一致。

2 . 价格水平的门槛效应检验结果。价格稳定效应增强,价格趋于降低。在表8的全国样本中,单一门槛

模型和双门槛模型分别通过了1% 、5% 的显著性检验。第一门槛值为102. 129,第二门槛值为102. 650。依据

门槛值将各省分为价格水平的高、中、低三个区段。由表9可知,在价格水平小于102. 129的样本、大于102.
129并小于102. 650的样本、大于102. 650的样本中,数字贸易水平每提高一单位,分别带来消费升级0. 182、
0. 127、0. 098个单位,低价位组、中价位组分别在1% 、5% 的水平下显著。该系数与表4中的系数差距不大。
随着市场一体化水平的提高,信息流通加快,信息不对称减少,省际间价格差距缩小;要素、产品循环畅通,
物价水平趋于下降;大数据要素成本降低,数字贸易更加普遍,对消费升级的驱动作用逐渐增强。

表8　 价格水平的门槛效应检验

样本 模型 门槛值 F 值 P 值
临界值

10% 5% 1%

全国
单一门槛 102. 129 65. 850∗∗∗ 0. 000 31. 172 34. 835 41. 773
双重门槛 102. 129,102. 650 13. 660∗∗ 0. 040 10. 323 12. 375 19. 121

东部
单一门槛 102. 100 21. 540∗∗ 0. 033 17. 591 19. 568 25. 139
双重门槛 102. 055,102. 652 5. 590 0. 163 6. 352 7. 825 10. 631

中部
单一门槛 102. 252 22. 270∗∗∗ 0. 003 8. 085 9. 420 12. 100
双重门槛 102. 252,102. 900 6. 840∗∗ 0. 070 6. 048 7. 777 13. 837

西部
单一门槛 102. 373 36. 280∗∗∗ 0. 000 12. 761 14. 864 18. 346
双重门槛 102. 200,102. 600 4. 120 0. 387 7. 599 8. 962 12. 257

沿海
单一门槛 102. 100 16. 570∗ 0. 090 15. 767 18. 216 21. 062
双重门槛 102. 274,102. 300 3. 800 0. 327 5. 866 7. 641 9. 177

内陆
单一门槛 102. 488 119. 900∗∗∗ 0. 000 16. 195 21. 811 26. 581
双重门槛 102. 000,102. 760 10. 580∗∗ 0. 027 7. 185 8. 374 14. 837

　 　 注:∗、∗∗、∗∗∗分别表示在10% 、5% 和1%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表9　 价格水平的门槛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全国 东部 中部 西部 沿海 内陆

digit·I( q < γ1 )
0 . 182∗∗∗

(2 . 940)
0 . 196∗∗

(1 . 790)
0 . 206
(0 . 92)

0 . 471∗∗∗

(2 . 960)
0 . 160∗

(1 . 690)
0 . 382∗∗∗

(3 . 690)

digit·I(γ1≤q < γ2 )
0 . 127∗∗

(2 . 020)
0 . 033

(0 . 140)
0 . 326∗∗∗

(3 . 080)

digit·I(γ2≤q) 0. 098
(1. 530)

0. 139
(1. 250)

0. 161
(0. 690)

0. 349∗∗

(2. 290)
0. 110

(1. 150)
0. 218∗∗

(2. 090)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 40 . 676∗∗∗

(5 . 990)
6 . 241

(0 . 330)
51 . 831
(3 . 080)

36 . 214∗∗∗

(3 . 970)
15 . 127
(0 . 940)

47 . 127∗∗∗

(7 . 240)
F 25 . 540∗∗∗ 10 . 530∗∗∗ 31 . 860∗∗∗ 10 . 440∗∗∗ 8 . 280∗∗∗ 32 . 180
R2 0 . 534 0 . 550 0 . 842 0 . 548 0 . 490 0 . 700

样本数 240 88 64 88 88 152
　 　 注:括号中的数值为 t 统计量的值,∗、∗∗、∗∗∗分别表示在10% 、5% 和1%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在异质性检验中,东部、西部和沿海地区分别在5% 、1%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单一门槛模型检

验,中部和内陆地区在5% 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双重门槛模型检验。随着价格水平的降低,各区域模型均表

现出数字贸易的消费升级效应逐渐提高。中西部的估计值略高于东部,内陆地区的估计值略高于沿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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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此处西部地区的估计值最高,可能与西部地区经济条件相对落后、价格弹性较大有关。

(三) 稳定性检验

1 . 替换解释变量。为检验结论稳健性,将国内数字贸易发展水平综合指标拆分为电子商务基础设施、
数字化技术、数字产业化贸易、产业数字化贸易、贸易依赖程度五个一级指标(以 digit1—digit5表示)。分别

以五个一级指标衡量的数字贸易发展水平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见表10、表11)。

表10　 替换解释变量的门槛效应检验

解释变量 模型
市场一体化水平为门槛变量 价格水平为门槛变量

F 值 P 值 门槛值 F 值 P 值 门槛值

digit1
单一门槛 17 . 710∗∗∗ 0 . 000 77 . 900 69 . 900∗∗∗ 0 . 000 102 . 130
双重门槛 6 . 870∗ 0 . 090 78 . 000,108 . 900 8 . 460∗ 0 . 080 102 . 060,102 . 490

digit2
单一门槛 22 . 030∗∗∗ 0 . 000 80 . 700 34 . 500∗ 0 . 057 102 . 130
双重门槛 10 . 030∗∗ 0 . 013 80 . 700,108 . 900 5 . 570 0 . 607 102 . 130,102 . 650

digit3
单一门槛 21 . 360∗∗∗ 0 . 000 80 . 700 27 . 350∗∗∗ 0 . 003 102 . 270
双重门槛 9 . 850∗∗ 0 . 027 80 . 700,108 . 900 5 . 360 0 . 453 102 . 270,103 . 400

digit4
单一门槛 30 . 600∗∗∗ 0 . 000 80 . 700 39 . 640∗∗∗ 0 . 000 102 . 130
双重门槛 20 . 630∗∗∗ 0 . 000 80 . 700,108 . 900 12 . 340∗∗ 0 . 023 102 . 130,103 . 200

digit5
单一门槛 30. 620∗∗∗ 0. 000 78. 000 53. 850∗∗∗ 0. 000 102. 130
双重门槛 14. 160∗∗∗ 0. 000 78. 000,108. 900 21. 040∗∗ 0. 020 102. 130,103. 200

　 　 注:∗、∗∗、∗∗∗分别表示在10% 、5% 和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表11　 替换解释变量的门槛回归结果

门槛变量 市场一体化水平 价格水平

解释变量 digit1 digit2 digit3 digit4 digit5 digit1 digit2 digit3 digit4 digit5

digit·I( q < γ1 )
0 . 106∗∗∗

(2 . 750)
0 . 209∗∗∗

(3 . 420)
- 0 . 020

( - 0 . 340)
0 . 107∗

(2 . 000)
0 . 107∗∗

(2 . 060)
0 . 077∗∗

(2 . 730)
0 . 050

(1 . 070)
0 . 137∗∗∗

(2 . 880)
0 . 100∗∗∗

(3 . 820)
0 . 086∗∗∗

(3 . 440)

digit·I(γ1≤q
< γ2 )

0 . 050
(1 . 270)

0 . 154∗∗∗

(3 . 180)
- 0 . 069

( - 1 . 240)
0 . 040

(0 . 720)
0 . 052

(0 . 890)
0 . 034

(1 . 310)
0 . 054∗∗

(2 . 120)
0 . 045∗

(1 . 680)

digit·I(γ2≤q) 0. 092∗∗

(2. 400)
0. 200∗∗∗

(3. 200)
- 0. 024

( - 0. 530)
0. 107∗

(1. 880)
0. 103∗∗

(2. 21)
0. 004

(0. 180)
0. 004

(0. 070)
0. 173∗∗∗

(3. 740)
0. 037

(1. 380)
0. 029

(1. 040)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 38 . 913∗∗∗

(8 . 68)
33 . 782∗∗∗

(11 . 360)
38 . 444∗∗∗

(9 . 810)
37 . 065∗∗∗

(9 . 660)
38 . 136∗∗∗

(10 . 780)
42 . 401∗∗∗

(7 . 460)
45 . 676∗∗∗

(6 . 250)
42 . 519∗∗∗

(5 . 450)
43 . 732∗∗∗

(6 . 050)
39 . 574∗∗∗

(5 . 740)

F 19 . 920∗∗∗ 43 . 970∗∗∗ 27 . 080∗∗∗ 27 . 110∗∗∗ 47 . 520∗∗∗ 31 . 030∗∗∗ 20 . 750∗∗∗ 18 . 450∗∗∗ 19 . 700∗∗∗ 24 . 630∗∗∗

R2 0. 446 0. 459 0. 449 0. 503 0. 488 0. 526 0. 451 0. 395 0. 469 0. 524

样本数 240 240 240 240 240 240 240 240 240 240

　 　 注:括号中的数值为 t 统计量的值,∗、∗∗、∗∗∗分别表示在10% 、5% 和1%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市场一体化水平为门槛变量的五组模型均通过了双重门槛效应检验,所得门槛值与表6差距不大。从
所得系数看,随着门槛值的增大,除数字产业化贸易指标组的三个估计系数均不显著外(这可能与指标选

取有关,数字产业化贸易以电信通讯和软件业为主,而交通通信等支出在发展享受型消费中占比较小),
其他一级指标组的估计系数均为正数,且呈现先变小后变大的“U”形变化趋势。

价格水平为门槛变量的五组模型中,以电子商务基础设施、产业数字化贸易、贸易依赖程度为解释变

量的模型通过了双重门槛检验,以数字化技术、数字产业化贸易为解释变量的模型通过了单一门槛检验。
回归结果均展示出数字贸易发展对消费升级的促进作用。随着价格水平降低,除数字产业化贸易指标组的

两个估计系数差距不大外,其他一级指标组的估计系数均呈现逐渐增大的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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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改变估计方法。按照门槛值将全国样本分为市场一体化水平和价格水平的高、中、低三组,分别进行

GMM 模型估计,进一步支持和验证文章核心结论。由表12可见,目前我国处于中等市场一体化组的省份仍

占多数,低等市场一体化组近年来占比缩小,全国市场一体化整体水平有提高趋势,但高等市场一体化组

省份数量没有增多趋势。①

表12　 按市场一体化门槛值划分的区域分组

年份 低等市场一体化组 中等市场一体化组 高等市场一体化组

2013 重庆、云南

宁夏、福建、浙江、贵州、广东、北京、内

蒙古、海南、天津、山西、上海、安徽、湖

南、黑龙江、陕西、江苏、广西、新疆

甘肃、四川、河北、吉林、山东、江

西、湖北、辽宁、河南、青海

2014 北京、天津
海南、青海、内蒙古、陕西、江苏、重庆、
宁夏

山东、上海、云南、甘肃、河北、山

西、安 徽、浙 江、 福 建、 新 疆、 四

川、广西、湖北、黑龙江、广东、吉

林、江西、贵州、湖南、河南、辽宁

2015
甘肃、上海、宁夏、海南、湖南、重庆、广

东、贵 州、天 津、四 川、 北 京、 新 疆、 广

西、内蒙古、陕西、浙江

江苏、福建、青海、云南、安徽、黑龙江、
江西、吉林、河北、山西、辽宁、湖北、山

东、河南

2016
青海、上海、北京、广西、海南、浙江、江

苏、河北、吉林

宁夏、云南、新疆、贵州、重庆、天津、广

东、湖 北、辽 宁、江 西、 湖 南、 陕 西、 四

川、内蒙古、山东、河南、甘肃、福建、黑

龙江、山西

安徽

2017
海南、河北、北京、山西、上海、吉林、河

南、贵 州、重 庆、陕 西、 新 疆、 宁 夏、 青

海、江苏、四川、福建、安徽、黑龙江

广西、湖北、湖 南、天 津、广 东 辽 宁、山

东、内蒙古、江西、浙江、甘肃、云南

2018
海南、宁夏、新疆、江西、上海、江苏、河

北

云南、青海、甘肃、北京、湖北、湖南、山

东、河南、吉林、黑龙江、安徽、重庆、广

东、天津、福建、广西、内蒙古、四川、辽

宁、浙江、贵州、陕西

2019
浙江、江苏、吉林、重庆、河北、陕西、广

西

海南、北京、上海、甘肃、四川、福建、宁

夏、新 疆、云 南、湖 南、 天 津、 江 西、 安

徽、广东、黑龙江、湖北、内蒙古、青海、
河南、山西、山东、贵州

辽宁

2020
北京、上海、海南、重庆、云南、青海、新

疆

天津、河北、山 西、内 蒙 古、吉 林、黑 龙

江、江 苏、浙 江、安 徽、 福 建、 江 西、 山

东、河 南、湖 北、湖 南、 广 东、 广 西、 四

川、贵州、陕西、甘肃、宁夏

辽宁

由表13可得,随着市场一体化水平提高,数字贸易发展对消费升级的促进作用先减小后增大的核心结

论成立。突破中等市场一体化瓶颈后,我国特有的大国市场优势能进一步得到发挥。随着价格水平降低,数
字贸易发展对消费升级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大的核心结论成立。区域间价格差距缩小,物价水平逐渐下降,
价格体系趋于稳定,赋予数字贸易发挥消费升级效应更高效的市场环境和更广阔的市场空间。目前我国的

市场一体化进程滞后于消费高质量发展的需求,阻碍了数字贸易发挥应有的消费升级驱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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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　 分组检验结果

变量 低等整合组 中等整合组 高等整合组 低等价格组 中等价格组 高等价格组

digit
0. 216

(1. 420)
0. 173∗

(1. 700)
0. 349∗∗

(2. 090)
0. 128∗∗

(2. 550)
0. 064∗∗

(2. 070)
0. 011

(0. 030)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c
3. 230

(1. 040)
50. 379∗∗∗

(9. 510)
39. 960∗∗∗

(5. 580)
34. 550∗∗

(2. 570)
62. 133∗∗∗

(12. 370)
61. 679∗∗∗

(2. 950)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F 7 . 240∗∗ 33 . 990∗∗∗ 2 . 280∗ 6 . 870∗∗∗ 256 . 110∗∗∗ 28 . 380∗∗∗

R2 0. 838 0. 683 0. 276 0. 342 0. 876 0. 930

样本数 68 138 34 130 61 49

　 　 注:括号中的数值为 t 统计量的值,∗、∗∗、∗∗∗分别表示在10% 、5% 和1%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六、 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 研究结论

本文以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为背景,基于数字贸易驱动消费升级的机理分析,创新构建国内数字贸易

指标体系和动态面板模型实证检验省域数字贸易发展对消费升级的正向影响;将门槛变量市场一体化的

作用分为市场范围效应和价格稳定效应,构建面板门槛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和区域异质性分析。
得出以下研究结论:1. 理论研究认为:(1)数字贸易通过创新产品、创新服务、创新流通、创新产业四

个方面创新供给,驱动消费升级;数字贸易通过挖掘新的消费内容,打造新的消费环境、提供新的消费方式

三个方面创新需求,驱动消费升级。(2)市场一体化对数字贸易驱动消费升级的影响主要包括市场一体化

的市场扩大效应、要素集聚与创新驱动效应、价格稳定效应。2. 实证研究发现:(1)数字贸易发展有效驱动

消费升级;数字贸易对中部地区的消费驱动作用大于东、西部地区,对内陆地区的消费驱动作用大于沿海

地区。(2)数字贸易对消费升级的驱动具有门槛效应和非线性特征,受到市场一体化水平和价格水平的约

束,只有在跨越一定门槛时,数字贸易驱动消费升级的作用才能充分发挥。随着市场一体化的市场范围效

应提高,数字贸易发展对消费升级的驱动作用经历了由大到小,再到大的“U”形变化趋势;随着市场一体

化的价格稳定效应提高,数字贸易对消费升级的驱动作用逐渐增强。(3)不同地区数字贸易对消费升级的

影响均存在门槛效应。中西部地区的驱动效应大于东部地区,内陆地区的驱动效应大于沿海地区。东部沿

海地区消费市场相对饱和,中西部和内陆地区展现出更大的边际效率和巨大的消费潜力。(4)数字贸易发

展指标体系中的一级指标对消费升级也有驱动作用,且同样存在门槛效应。目前我国处于中等市场一体化

水平和高价格水平的省份仍占多数,这对数字贸易积极效应的充分发挥造成一定的阻滞。本文为加快数字

贸易发展,驱动消费升级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认为加快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是中国发挥大国经济优势,
驱动消费升级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二) 对策建议

基于数字贸易驱动消费升级的理论与实证分析,提出数字贸易驱动消费升级的对策建议,包括以下三

个方面:
1 . 构建数字经济生态体系,加快发展数字贸易。为了发挥数字贸易对消费升级的作用,应当构建数字

经济生态体系,发挥数字经济新优势。从加快“新基建”、优化数字基础设施空间布局、加速要素和产品的

数字化进程、坚持产学研结合四个方面,加快数字贸易的发展。(1)加快“新基建”。推进物联网、AI、大数

据、5G 网络、云计算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数字技术赋能传统基础设施,全力推动“互联网 + 先进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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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融合创新,支撑数字贸易发展。(2)优化数字基础设施空间布局,夯实数字化基础。推动偏远地区和乡

村网络普及,缩小城乡差距,跨越“数字鸿沟”,摆脱“数字不平等”带来的“贫困陷阱”,拉动城乡消费联动

发展。释放欠发达地区的消费潜力,将数字贸易发展力度逐步转移至中西部地区,贸易优惠政策向中西部

地区倾斜,推动消费公平。(3)加速要素和产品的数字化进程。建立安全高效的数据采集、存储和共享机

制,完善数据资源交易流通的规章制度,健全数字贸易市场体系。发挥数字平台低边际成本优势,鼓励中小

企业数字平台共建共享。发挥核心企业引领作用,打造区域企业数字化集群,激发数字经济的矩阵效应,形
成规模经济。把握“双循环”建设契机,深度嫁接世界先进数字技术,积极融入全球数字分工与贸易体系。
(4)坚持产学研结合。培育复合型数字化发展团队,打造科技创新平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补齐基础

能力短板,助推国产软硬件市场化。建立健全技术市场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为技术创新营造健康、安全、公平、包容的市场环境。

2 . 发挥数字贸易优势,创新供给和需求以驱动消费升级。未来应当发挥数字贸易新优势,从供给侧和

需求侧出发,创新供给和需求以驱动消费升级。(1)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

广泛融合,推动传统产业绿色化、高端化、信息化、智能化转型。基于平台经济和共享经济等商业模式,与消

费者进行实时互动,以消费者体验为中心组织生产,让消费者拥有更加直观全面的购物体验。通过产业升

级提升产品质量、提高产品附加值、扩大服务内涵,满足消费者多样化、个性化、高品质的需求。推动生活性

服务业的数字化转型,从教育、医疗、办公、文娱等多方面入手,实现社交化、精细化、品牌化、规模化的发

展,切实满足居民消费升级的需求。(2)从需求侧入手,推动数字贸易背景下居民消费模式创新,引导消费

习惯优化和消费行为变革。释放小众需求,发挥中高等收入群体在消费方面的引领和示范作用。健全平等

就业机制,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机制,切实提高居民收入,解决收入分配不合理、不公平的问题,
奠定消费升级的收入基础,从根本上提高居民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

3 . 推进市场一体化建设,为消费升级提供有利环境。通过打造数字化的全国统一市场、创造良好的制

度环境、建立区域性市场,推进市场一体化建设,能够为消费升级提供有利的市场环境。(1)打造数字化的

全国统一市场。利用线上、线下多种渠道,面向全国范围内的供求双方,打造数字化的全国统一市场。促进

要素、产品、技术、服务的自由流通和充分竞争,实现数字层面的产业链协同。建立跨区域、大规模、专业化

的智慧流通服务体系,为建设国内统一市场打好基础。(2)为实现专业化分工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放管

结合,建立开放、公平、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强化市场主体地位,统一生产标准,完善监管体制,保障各行

业规范发展。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市场,激发市场活力,提高居民收入。减少教育、医疗等消费领域的准入管

制。(3)优化产业链空间布局。按照优势互补、产业分工原则优化产业链空间布局,实现规模化发展。发挥

各行业的组织作用,开展技术交流,为企业在不同地区间的分工合作创造良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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